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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113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議程 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4年2月10日（星期一）上午11時10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5樓會議室 

參、 會議主席：林泰安校長 

肆、 主席致詞 

伍、 各處室報告 

陸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本校113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草案，提請審議(附件一)。 

說  明：為利本校113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順利推行，故訂定本行事曆草案，會議

通過後，將公佈於本校網站供本校親師生參考。 

決  議： 

提案二：修訂本校「校務會議設置要點」，提請審議(附件二)。 

說  明：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11月11日北市教中字第1133109310號函辦

理。 

決  議： 

   提案三: 調整本校「場地開放收費標準」收費金額，提請審議(附件三)。 

   說  明：1.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辦理。 

           2.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—學校如 

             因場地、設備狀況特殊，有新建或老舊破損者，得視設備實際狀況， 

             酌予增減收費基準，其調整幅度應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，經校務 

             會議通過，由學校公告實施。 

           3.本校預計於114年8月完成活動中心羽球場、籃球場燈具等設備更新， 

             故預計於第三季起調整本校「場地開放收費標準」收費金額。 

           4.羽球場地費調整由原本300+100=400元/場/2小時調整為340+100(電 

             費)=440元/場/2小時；籃球場地費由原本1800+600=2400元/場/2小時 

             調整為2050+600(電費)=2650元/場/2小時。 

           5.本案待活動中心燈具門窗改善工程竣工後執行。 

決  議： 

   提案四: 修訂本校「資通安全維護計畫」，提請審議(附件四)。 

   說  明：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10月 16日北市教資字第 1133102825號函 

           辦理。  

決  議： 

   提案五: 訂定本校「學生獎懲實施要點」，提請審議(附件五)。 

   說  明：依據教育部 113.04.30發布之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」，修 

           訂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。 

決  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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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提案六: 訂定本校「校園安全檢查規定」，提請審議(附件六)。 

   說  明：依據教育部 113.02.05發布之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

           項」以及本校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」，訂定本校校園安全檢查規定。 

決  議： 

 

柒、 臨時動議 

捌、 主席結論 

玖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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